附件1
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涉重金属水质应急监测标准物质
采购项目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
	2025年涉重金属水质应急监测标准物质
采购项目
	1
	1、 项目概况
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涉重金属水质应急监测标准物质采购项目，项目预算5.01万元。
2、 项目内容
详见附件2：2025年涉重金属水质应急监测标准物质采购项目需求清单。
3、 供货要求
2025年12月30日前完成。
四、报价要求
合同合计金额包括货物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
不限于采购货物的货物购置费、质保费、售后服务费及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所发生的运输费、装卸费、安装调试费、人工费等货物伴随服务的费用以及辅助服务费用、包装费、保险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、保修费和所需缴纳的一切相关税、费等。
五、服务要求
1.中标供应商提供产品生产日期为近期最新批次，除本身有效期短但配货周期长等特殊情况外，所供专业耗材的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原有有效期的80%。
2.发货前需向采购人提供产品出库清单，双方应在发货前核对发货内容，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不得私自发货。货物为全新的（原装）产品（含配件等），表面无破损、无碰撞，无变质，甲方收货时货物的储存条件满足其证书要求。   
3.在产品实际供货中，如与采购人提供的采购计划不符，中标供应商可根据产品实际情况书面申请与采购人协商，采购人同意并书面答复后方可按协商供货。反之若采购人采购需求有变，向供货方书面申请协商经供货方书面答复后方可按协商供货。货物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中标供应商应根据实际验收合格货物提供发票，注明通用名及商品名、规 格、包装、数量等。采购人根据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支付。
4.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、商标品牌、生产厂家、规格型号、技术参数、质量等必须与招标文件规定、投标文件及承诺相一致，并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货物质量的规定。未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，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要求。
5.合同一经签订，即按合同价格执行，不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因素。








	二、商务要求

	1.报价要求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运费等）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.项目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1）交付时间：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按要求的物品及数量开始交付，2025年12月30日前完成交付。 
（2）交付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（3）交付标准和方法：产品为正规品牌商品，包含售后。
3.付款条件
付款方式：一次性货到付款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收到货物货物并验收合格后，收到乙方提供请款函及可供审计的对应金额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。
4.验收要求
采购人收货时出现以下情形则视为验收不合格：产品 规格、品牌、数量等参数与采购人提供的采购需求不一致；货物破损、变形、变质、劣质等使货物无法满足采购人正常使用；出库清单与实际到货货物不一致；产品批次号不是最新批次号，到货时产品有效期不足 12 个月且未提前通知采购人；对于有检定要求的耗材，未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检测研究院检定合格，且未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检测研究院检定合格证书。如有上述验收不合格及其他验收不合格情况，采购人可要求中标供应商对验收不合格的货物进行补发、换货。
到货验收：采购人应在收到货物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到货验收。验收结果以采购人签署的验收证明为准。
5. 其他要求
1.供方应提供能销售货物的有效营业执照(投标时必须提供复印件且加盖公章，原件备查)。





